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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廉洁承诺书
致：赣州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
为保障供应商与赣州市豪鹏在业务往来中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廉洁、诚信合作的精神，与赣州市豪鹏共同抵制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反对商业欺诈，在信任、诚实、坦率与正直的基础上构筑相互间的合作关系，供应商特向赣州市豪鹏出具本《供应商廉洁承诺书》（以下简称“本承诺书”），承诺如下：
1．不行贿、不受贿
1.1决不直接或间接向赣州市豪鹏的任何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朋友或其他有特定关系的人员直接或者间接行贿（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回扣、佣金、有价证券、礼品、吃请、休闲娱乐活动、旅游招待等其他具有现金价值的形式或可以取悦接受方的方式给予对方好处或者利益）。
1.2决不直接或间接收受、索取来自赣州市豪鹏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朋友或其他有特定关系人员的贿赂（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回扣、佣金、有价证券、礼品、吃请、休闲娱乐活动、旅游招待等其他具有现金价值的形式或可以取悦接受方的方式给予对方好处或者利益）。
2．如实呈报
若赣州市豪鹏的工作人员或其亲属、朋友或其他有特定关系的人员向供应商工作人员索取贿赂或行贿的，供应商承诺立即如实向厦钨新能举报。
举报部门：纪检监察室
举报电话：0592-3351315
举报邮箱：XNYJC@CXTC.COM
来信来访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柯井社300号之一
3．若供应商违反以上承诺，则应承担以下责任：
3.1同意赣州市豪鹏解除供应商的所有在履行中的业务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概由供应商完全承担及赔偿。
3.2同意按解除的相关合同中的相关约定向赣州市豪鹏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相关合同对违约金有重复约定的，供应商同意叠加适用；或者按供应商与赣州市豪鹏已履行的全部业务合同的总价款30%支付违约金；两种违约金的计算方案按孰高原则执行。
3.3同意赣州市豪鹏取消供应商的供应商资格，列为赣州市豪鹏的采购黑名单，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的权利。
[bookmark: _GoBack]本承诺书经供应商盖章后长期有效。

供应商（盖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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